茌平信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年产200万吨脱硫石膏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单位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当如实记载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列举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项目设计简况 
本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 项目施工简况 
本项目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项目验收过程简况 
茌平信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隶属于信发集团，位于山东省茌平县北环路以南、老105国道西侧，具体位于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院内西南角。茌平信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份委托聊城市环境科学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了《茌平信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年产200万吨脱硫石膏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8年8月3日茌平县环境保护局以茌环管【2018】144号文对项目环评进行了批复。项目现已达到年产200万吨脱硫石膏的规模。于2019年12月启动验收前工作，茌平欧高环境检测中心于2019年12月22日-12月27日对该项目污染物排放情况和各类环保治理措施的处理能力进行了现场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和现场环境检查情况，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茌平信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年产200万吨脱硫石膏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验收结论为：茌平信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环评及其批复要求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项目建设过程未发生重大变动；验收监测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相关排放标准，验收报告不存在重大质量缺陷。鉴于项目基本符合验收条件，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验收工作组原则上同意该项目环保设施通过环保验收。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反馈或投诉的内容。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本公司己建立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本公司成立了环境保护工作组：
组长：负责企业环保全面工作，是企业环保的第一责任人。
副组长：负责企业环保工作的日常监督管理，负责环保相关信息搜索、培训、宣传及执行；保卫科负责厂区环境安全卫生的日常维护；负责车间生产环境卫生的控制，负责车间用电的控制；负责相关环保设备设施的维护及日常运转。负责固废的外运和处理及必要的环保设备的购置。
本公司针对各项环保设施制订了运行维护管理制度、设施操作规程。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本项目不涉及危险化学品，蒸汽冷凝水回流到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化水车间初步处理后用于锅炉补水，不需设置事故应急池。以下为事故风险防范措施：
① 成立专门的责任机构，保证事故发生时组织相关力量及时控制事故的危害，在第一时间，有序有效地控制事故污染，把事故危害减小到最少。 
② 健全各项制度，强化安全管理意识，禁止烟火，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可有效避免环境风险事故发生，加强用电设备及线路的检修和管理。 
③ 严格按照消防安全部门要求，配备相关的应急设施、设备、器材和材料：在生产、办公区配备适当数量的手提式或悬挂式干粉、泡沫灭火器，用于扑灭初期火源。 
④ 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及风险管理制度。 
⑤ 加强人员的培训和事故应急演练。加强各相关部门之间的联系，一旦出现环境风险事故，马上联系各相关部门，迅速做出反应。 
⑥ 如火势较大时，迅速成立火灾应急小组，第一时间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同时组织火场人员按疏散路线撤离至安全地带；对于电气线路也应绝对安全可靠，防止短路起火等，确保安全生产。
（3）环境监测计划
项目在建设及运行过程中必须加强环境管理和监测计划，使各种污染物的排放达到国家有关排放标准要求，从而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社会环境质量，使企业得以最优化发展。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企业应进行自行监测或委托其它有资质的检（监）测机构代其开展监测，并设置规范的采样孔、采样平台。
为此，本项目环境管理要求如下：
① 设立专门的环保管理科，由专门分管生产的副总分管，并安排专职人员全面负责厂内环境管理工作，编制环保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
② 根据厂内车间的生产工艺、技术状况和排污特点，制订厂内车间及工段各污染源排放污染物的排放指标，并纳入全厂“三废”控制指标体系进行统一考核管理。
③ 制定环境监测制度，进行自行监测或委托其它有资质的检（监）测机构代其开展监测，并建立监测档案。
④ 负责定期检查和维护各项环保设施，保证其正常运行以使各项指标符合排放标准，对全厂排污总量控制要从严把关，并建立环保档案。
⑤ 搞好环保数据的统计工作和全厂环保资料的管理工作。
⑥ 定期对全厂职工进行环保知识和法律的宣传教育，组织各类技术培训，提高全厂职工的环保意识和人员素质。
⑦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图形标志》（GB 15562.1-1995）等规定，在污染物排放口处设置国家环保总局统一制作的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
⑧ 根据工程排污特点及实际情况，需建立健全各项监测制度并保证其实施。监测分析方法按照现行国家、部颁布的标准和有关规定执行。监测制度详细内容见下表。
监测制度一览表
	项目
	监测制度

	废气
	监测项目
	颗粒物

	
	监测布点
	所有排气筒及厂界下风向

	
	监测频率
	正常情况下每半年一次，每次连续2天，每天采样2次，采样时间需保证能够达到最低检出限。

	
	
	非正常情况发生时，随时安排必要的监测

	
	采样分析、数据处理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的有关规定进行

	噪声
	监测项目
	LeqdB（A）

	
	监测布点
	厂界

	
	监测周期与频率
	每半年昼、夜各一次

	
	采样分析、数据处理
	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有关规定进行。

	固体
废物
	监测项目
	统计厂内固体废弃物名称、产生量、处理方式（去向）等

	
	监测周期与频率
	每月统计一次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公司不涉及区域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所有生产设备中没有需淘汰的落后产能设备。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区卫生防护距离为100 m。项目厂界距离最近的敏感目标齐刘村610米，因此，卫生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点。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林地、珍稀动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情况等。
3 整改工作情况 
项目验收现场检查会专家提出的整改意见及整改措施如下：
（1）加强废气治理设施的管理，确保废气稳定达标排放，并进一步采取措施减少无组织废气排放量。
整改/修改情况：已安排车间专门人员加强对废气治理设施的管理，确保废气稳定达标排放，并进一步采取相应措施减少无组织废气排放量。
[bookmark: _GoBack]（2）干燥工序排气筒顶部需要高出所在建筑物3米。
整改/修改情况：已安排专业人员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将干燥工序排气筒进行加高，线排气筒已高出所在建筑物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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